“翼启空港 邂逅会展”第一季系列活动项目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“翼启空港 邂逅会展”第一季系列活动
预算金额：人民币贰拾玖万陆仟元整（￥296000元）（包括履行本合同义务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）。投标报价高于预算金额的，作无效报价处理。
服务内容：福海街道媒体宣传，需要采购具备新闻联动功能、融媒体矩阵功能、统筹稿件报送功能、专业团队运营功能的权威机构，技术包括：为福海街道建立品牌宣传窗口，优先推荐福海街道在宝安日报、宝安日报公众号、宝安湾、今日头条等平台进行重点宣传，共计29条（含视频）。如福海街道有重点工作需集中宣传，需推荐稿件供第三方平台抓取。
服务期限：实际履约起始日期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，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服务期限的，以采购人书面通知为准。
付款方式：供应商按要求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服务事项，服务成果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且收到合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总价296000元（以实际经额为准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：
（一）服务范围
为福海街道建立品牌宣传窗口，优先推荐福海街道在宝安日报、宝安日报公众号、宝安湾、宝安文体通、今日头条等平台进行重点宣传，共计29条（含视频）。如福海街道有重点工作需集中宣传，需推荐稿件供第三方平台抓取。
（二）主要服务内容
1、提供线上宣传平台
2、提供图文内容校对服务
（三）服务要求
1、专人负责平台维护
2、发布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
3、发布内容紧跟时事热点
1.工作质量要求：
1.全程监督项目及执行方案执行合作事宜。
2.项目根据执行方案做好合作项目内容的生产、审核、发布及推广。
3.应当保证及时、高质量完成执行方案约定的各项宣传服务。
4.对于因签署或履行本合同而了解或接触到的采购方的资料、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秘密、经营信息、图文数据、与业务有关的客户资料等）均负有保密义务，非经采购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泄露、给予或转让该等保密信息。保密义务不因合同到期而终止。
5.因履行本项目所产生的工作成果的知识产权（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、收益权、处分权等所有权利）归采购方所有；采购方可以自由使用、处分工作成果或许可他人使用工作成果。
2.工作质量标准
发布内容共计29条，排版整齐，语言逻辑连贯，图片画面清晰，能够以网络链接形式完成传播。
三、考核办法/验收方式
（一）采购人随时核查工作质量，对考核不合格，采购人有权终止该项工作，供应商随时提供符合要求的储备力量进行调换，以保障采购人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（二）项目结束后，采购人根据合同履约情况对服务进行验收，并签署《宝安区政府采购项目验收报告（服务）》。
